
110年度臺北市老人安養暨長期照顧機構 

第2次機構聯繫會議紀錄 

壹、辦理時間：110年10月21日(四)下午2時至4時 

貳、辦理地點：臺北市中正老人服務暨日間照顧中心（臺北市中正區貴陽街1

段60號2樓大教室） 

參、會議主席：臺北市政府社會局老人福利科楊雅茹      紀錄：莊林哲 

肆、出席單位：如簽到表 

伍、主席致詞：略 

陸、業務報告 

報告案一：宣導室內空氣品質自主管理與檢測計畫。 

說明：110年度本市推動公共場所室內空氣品質管理宣導與檢測

計畫，宣導「室內空氣品質的重要性」、室內空氣品質管

理法、室內空氣品質自主管理標章、室內空氣污染來源及

改善（含監測）。 

報告單位：臺北市政府環保局 

結論：洽悉，請機構有意願提升室內空氣品質或申請環保署自主

管理標章可洽本府環保局協助室內空氣品質巡檢、輔導取

證或改善。 

報告案二：有關衛生福利部公告修正111年度「臺北市政府辦理老人

福利機構輔導查核暨公共安全檢查會勘紀錄表」一案。 

報告單位：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說明：衛生福利部於110年2月5日修正老人福利機構設立標準及

老人福利機構輔導查核暨公共安全檢查會勘紀錄表（如附

件2），本次修正查核項目共計10項、新增查核項目共計7

項，修正內容如下，本局後續將配合修正老人福利機構輔

導查核暨公共安全檢查紀錄表（自111年起適用），並公

告於本局網站及函知機構： 

一、修正項目： 

(一)工作人員進用： 



1、項次101：修正主任（院長）為業務負責人。 

2、項次102：社工員進用規定及兼職人數比例，兼職不得

超過總人數1/3。 

3、項次103：護理人員進用規定、兼職人數比例及各類床

型皆應保持至少1人上班，兼職不得超過總人數1/3。 

4、項次104：照顧服務員進用外國籍與我國籍比例、兼職

人數比例及各類床型皆應保持至少有我國籍1人上班。 

(二)生活環境空間與設施設備： 

1、項次306：寢室間隔高度與樓板密接。 

2、項次312：護理站應設置污物或醫療廢棄物收集設備。 

3、項次315：廚房應設置排油煙設施或其他適當油煙處理

措施，及維持適當空氣壓力與室溫之設施。 

4、項次317：膳食檢體每樣食物至少保留100公克修正為

200公克。 

(三)公共安全與設施： 

項次404：寢室每床及浴廁應設置緊急求救鈴。 

(四)醫護服務： 

項次601：每月醫師診察1次，住民增加胃造廔口者。 

二、新增項目： 

(一)生活環境空間與設施設備： 

1、項次310：護理站應有哨子、防煙面罩、指揮棒等配置。 

2、項次311：二層樓以上機構護理站應有無線電設備。 

3、項次314：廚房應設置洗滌場所及充足之流動自來水，

應定期檢驗，並有殺菌設施。 

4、項次315：廚房應設置排油煙設施或其他適當油煙處理

措施，及維持適當空氣壓力與室溫之設施。 

(二)公共安全與設施： 

1、項次408：設有緊急照明設備。 

2、項次413：空調設備如為中央空調系統，應具有火警自

動警報連動切斷電源功能。 

3、項次414：設有長期照護床之機構，應有發電機或發電

設備。 

結論：有關生活環境空間與設施設備項次315及項次311，本局將

洽衛生福利部詢問釋疑，另項目306於查核時，將請尚未

改善完成機構列改善時程，初期先以輔導機構完成本項改



善方式進行，惟機構仍應及早思考並盡速改善完成。 

 

報告案三：提醒110年本局「獎勵私立老人福利機構及補助團體、財

團法人老人福利機構提供多元及充實服務方案」110年核

銷注意事項及預告111年本計畫預計修正內容。 

報告單位：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說明： 

一、110年核銷注意事項： 

(一)因應 COVID-19 疫情影響，機構報備支援人力於 110 年 5

月至 110 年 8 月暫停服務，爰本年度兼任專業人力獎勵核

銷月份自 110 年 9月起申請核銷。兼職人力如營養師、藥

師符合服務時數獎勵每月 3,000 元，另物理治療師、職能

治療師以單次服務計算(1,000/次)，年度申請上限為 50

次。 

(二)本年度申請兼職人力核銷時，併請檢附簽到表，將予以比

照報本局工作人員名冊。 

(三)請於 110 年 11 月 15 日前將核銷相關應備文件送至本局，

以利後續核銷事宜。 

二、111年預計修正項目如下： 

(一)配合老人福利機構設立標準修正，兼職社工每周須排班

16小時、本國籍照服員文字用詞修正為我國籍照服員。 

(二)調整政策性獎勵補助項目之優先順序，將監視器設施設備

列為本局優先補助項目。 

(三)新增專業人力獎勵申請時應備文件：申請「專任」人員須

檢附切結書，以茲證明未於其他機構（含跨縣市機構）兼

職、人員勞健保投保證明文件。 

(四)新增專業人力獎勵核銷時應備文件：應檢附人員勞健保投

保資料證明（以佐證於該機構之受聘僱期間）、如為兼職

人力須檢附出席簽到表資料。 

結論：洽悉，請機構依期程備妥核銷文件送本局辦理。 

 



報告案四：有關民眾申請調閱機構監視器，請確實依監視器調閱相關

規定辦理。 

報告單位：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說明：機構／住宅（公寓）住民、住民之監護人、簽約人、簽約

人授權之家屬倘有調閱監視錄影系統影音資料之必要時，

機構應依相關監視錄影設備設置及資訊管理利用規定辦理

調閱，無正當理由不得無故拒絕，另本局將持續查核本項

落實情形。 

結論：洽悉，本局業已訂定監視錄影設備設置及資訊管理利用注

意事項規定範本，可至本局局網/銀髮族服務/老人機構專

區/機構照顧服務資訊項下下載。 

 

報告案五：請機構落實防疫應變計畫與相關訪客指引。 

報告單位：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說明： 

一、因應 COVID-19 疫情趨緩，本市於 110 年 10 月 1 日開放長照

機構訪客探視，請機構遵循訂定之訪客管理指引原則，如探

視期間全程配戴口罩、詢問 TOCC、自費採檢 3 日內陰性證明、

限於公共區域探視、禁止飲食、採預約制、實名制等，並做

好相關防護措施。 

二、另如機構協助訪客進行快篩檢測，請務必將收費標準公告周

知，並開立收據留存，本局將不定期查核。 

三、報備支援人力、實習生可依照機構疫苗施打率比照工作人員

或是訪客管理篩檢辦理。 

四、目前暫停非必要團體活動，如銀髮貴人活動一律暫停辦理。 

結論：洽悉，請機構妥為與家屬溝通機構探視原則並協助宣導必

要防疫政策。 

 

報告案六：有關機構人員申請留職停薪時於值勤人員之認定方式及宣

導機構人員異動及住民名冊函報本局時，應同步登載衛生

福利部長照機構暨長照人員相關管理資訊系統一案。 

報告單位：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說明： 

一、依老人福利機構設立標準第8條第5項規定略以，外籍看護工

人數不得多於我國籍專任照顧服務員人數，又依衛生福利部

107年9月21日衛授家字第1070109431號函釋（如附件3）說明，

老人機構人力訂定不同比例，係以實際執勤人力為考量。 

二、機構人員如有留職停薪之情事，除本應函報本局備查外，該

名人員依前開函釋，應不得列計於我國籍照顧服務員之在職

人數，聘任外籍看護工人數應比照前開在職人數辦理。 

三、依老人福利機構設立標準第8條第2項規定略以，前項人員之

資格，應依老人福利專業人員資格及訓練相關規定辦理，並

於聘任、離職及其他異動後30日內，報請主管機關備查，本

局自110年11月起受理人員異動（含住民名冊）將併同檢視，

另是否已於衛生福利部「長照機構暨長照人員相關管理資訊

系統」登載工作人員到離職資訊，未異動者則逕以退件。 

結論：洽悉。 

 

報告案七：有關衛生福利部獎助私立小型老人福利機構改善公共安全

設備設備計畫辦理期程說明一案。 

報告單位：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說明： 

一、截至本年度9月底，本局共已核定補助27家機構（共計53項

次），另因疫情影響，導致部分機構無法依原定之核銷期限

（12月10日）向本局核銷，惟本案仍有執行進度及預算運用

期限規定，仍請已獲核定之機構於110年12月31日前完成工程

驗收程序，並於111年1月15日前向本局申請核銷。 

二、有關核定經費之預撥係採分階段撥款（預撥為核定金額款項

40%，餘60%為驗收後撥款），機構申請預撥者，應檢附以下

文件送本局申請： 

(一)申請預撥函文。 

(二)經消防局核備之施工中防護計畫。 

(三)本局核定函。 

(四)請領領據。 

(五)專戶切結書。 

(六)專戶存摺影本。 



三、為有效掌控110年度已核定補助之機構執行本計畫之進度，本

局將建立雲端表單，每週請受補助機構回報辦理進度，另為

盤點明（111）年度計畫經費之核定事宜，本局將預先調查有

意願申請機構，另於110年10月30日前製作調查表單，請有意

願申請之機構綜合評估經費及具體辦理期程後回復本局。 

四、有關111年度計畫相關申請審查事宜，本局將另行公告周知，

機構預計需於111年1月送件，本局預計於111年2月底召開審

查會議。 

結論：請110年核定機構儘速盤點今年施作可行性，並於每週一於

雲端更新工程進度，如有困難請提報本局，並依限於時限

內檢送驗收及核銷文件。 

 

報告案八：111年本市老人福利機構機構評鑑辦理說明。 

報告單位：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說明： 

一、本局前已通知109年及110年因疫情暫緩法定評鑑作業。 

二、111年評鑑時程預計訂於111年7月及8月實地辦理，另評鑑指

標為110年公告版本(109.12.31公告)，資料檢視區間修正為

107年7月至110年12月底止，本次受評機構為105年應接受法

定評鑑之小型機構計31家。 

結論：洽悉，如有乙等機構欲申請評鑑亦可於111年2月28日向本

局申請。 

 

柒、臨時動議 

提案一:有關機構空床系統請各機構每禮拜至少更新1次。 

提案單位：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說明：請機構每週一至機構空床系統更新檢視，以利本局及本市

有需求民眾檢視。 

結論： 

一、有關空床系統網站網域調整，將請本局資訊室修正。 

二、請各機構務必依會議結論每週一至系統檢視更新，本局將不

定時至系統查檢。 



提案二：有關消防局告知機構呼叫救護車仍遭記點案。 

提案單位：臺北市私立全泰老人長期照顧中心(養護型) 

說明：機構依檢傷分類呼叫救護車，隨車人員告知仍會記點，且

合約救護車收費較高，造成機構困擾。 

結論：本市老人福利機構評鑑指標 E2項有關救護車使用比率為加

分項目，性質為鼓勵機構合理使用救護車資源，本局係依

評鑑標準給分，實務需求請各機構判定。 

 

提案三：有關老人收容安置補助費用跨年度撥款造成稅率變動案。 

提案單位：臺北市私立晉安老人長期照顧中心(養護型) 

說明：有關老人收容安置費用11月及12月因跨年度撥款造成機構

稅率上升，請社會局研議可否調整撥款期程。 

結論：將責成相關承辦人於今年度12月15日前撥付11月份款項。 

 

捌、散會：16時00分 

 


